
2014 年全國菁英盃國武術錦標賽暨國際國武術邀請賽 
大會規程 

壹、依    據：教育部體育署 103 年 8 月 1 日臺教體署全(二)字第 1030023592S 號函辦理 
貳、宗  旨：為推廣國術運動，提升國術技術水準，邀請國內外國術團體組隊參加，

藉國術交流拓展體育文化外交，帶動文化觀光；結合社會及學校體育活

動，讓國術傳統文化技藝持續向下紮根，提昇國術競技實力，俾利於國際武

壇發揚光大。 
參、指導單位：教育部體育署、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 
肆、主辦單位：中華武術總會、台北市國術會 
伍、承辦單位：臺北市體育總會國術協會 
陸、協辦單位：臺北市體育局、臺北市體育總會、台北市接骨服務職業工會、中華氣功協

會、中國傳統民俗療法協會、全日本少林拳武德會、太極門氣功養生學會、

新北市二十四式太極拳協會、台北市惠安同鄉會 
柒、比賽日期：中華民國 103 年 11 月 15、16 日(星期六、日兩天)。 
捌、比賽地點：臺北體育館(地址：台北市南京東路四段 10 號)。 
玖、參賽單位：1.國內各縣市國、武術協會或委員會，全國各公、私立大專院校、高中、高

職、國中、國小或武術館皆可報名參加，唯不接受個人報名。 
2.凡收到大會邀請的國外（含大陸地區）武術團體均歡迎報名參賽。 

拾、活動內容：(1)國術(2)競技太極武術套路(3)暨傳統陳氏、楊氏太極拳套路(4)散打 
(5) 傳統摔角 (6)國術名家示範觀摩表演 

拾壹、報名時間：(1)國術、競技太極/傳統陳氏、楊氏太極拳套路、散打、摔角即日起至 103
年 10 月 15 日截止。 

拾貳、報到時間：11 月 15 日上午 8：00~8：30(依賽前一週實際公告為準)  
        賽程將於 11 月 6 日(六)公佈，請自行上網查看 
拾參、報名方式：(1)請自行下載報名表後，用 Word 新明細體填寫完後以電子郵件方式傳

送給本會(taipeikungfu@yahoo.com.tw)，報名表可在台北市國術會網站

下載(網址：www.taiwankungfu.org)，另將繳費收據影本及選手二吋照

片一張寄本會(照片請勿剪裁生活照使用，照片未繳交者視同報名手續

未完成)。 
        ※領有低收入戶證明者，可出具證明，免收報名費 
                ※寄出報名表及照片後請務必與本會確認是否有收到資料。 
        (2)匯款方式：匯款銀行－國泰世華銀行中崙分行(代號：013) 

戶名：中華武術總會黃鯤忠  帳號：123035002159 
        (3)洽詢方式：台北市國術會   聯絡人：朱小姐 

地址：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三段 120 號 11 樓 
電話：(02)2579-3100  傳真：(02)2577-7449  
電子信箱(taipeikungfu@yahoo.com.tw) 

拾肆、競賽規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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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國術錦標賽大會規程 
一、 比賽項目：傳統國術(不含亞運武術套路和太極拳)，每項目比賽時間限三分鐘。 

1. 套路個人賽：請註明拳種或門派。 
(1) 拳術：南拳、北拳、內家拳(不含太極拳) 
(2) 器械：長兵(棍、槍)、短兵(劍、刀)、雜兵(含雙器械) 
(3) 刀、槍、劍、棍以外之器械都併入雜兵器。 

2. 對練：雙人拳術對練、雙人兵器對練、雙人拳術與兵器對練。 
         (請註明拳種或門派) 

3. 團練：拳術、兵器。(團練限 4-6 人請註明拳種或門派) 
二、 比賽年齡分組 

※以上各組若人數不足或過多，大會有合併、細分或刪除各組比賽決定權。 
(單人單組不成賽) 

學生組 社會組 長青組 
A1：7～8 歲  
(西元 2006 年~ 2007 年) 

B1：19～25 歲(大專) 
(西元 1989 年~1995 年) 

C1：51～55 歲 
(西元 1959 年 1963 年) 

A2：9～10 歲 
(西元 2004~ 2005 年) 

B2：26～32 歲 
(西元 1982 年~1988 年) 

C2：56～60 歲 
(西元 1954 年~1958 年) 

A3：11～12 歲 
(西元 2002 年~ 2003 年) 

B3：33～40 歲 
(西元 1974 年~1981 年) 

C3：61～65 歲 
(西元 1949 年~1953 年) 

A4：13～15 歲 
(西元 1999 年~ 2001 年) 

B4：41～45 歲 
(西元 1969 年~1973 年) 

C4：66～70 歲 
(西元 1944 年~1948 年) 

A5：16～18 歲 
(西元 1996 年~ 1998 年) 

B5：46～50 歲 
(西元 1964 年~1968 年) 

C5：71 歲以上 
(西元 1943 年前) 

三、 比賽方式：傳統套路表演比賽 
1. 國內各武術團體，全國公、私立各級學校武術館皆可報名參加，唯不接受個人

報名。 
2. 套路個人賽每位選手最多報名三項(南拳/北拳/內家拳/刀/槍/劍/棍/雜兵等各一

套路)。 
3. 套路個人賽按年齡、性別分組，每隊每項目每組別，男或女選手至多可各報名

五人參賽。 
4. 對練、團練按年齡分組，不分性別，每隊每項目每組別至多可各報名二組參賽。 
5. 凡各單項拳種參加超過 10 單位(人)者得由大會另編組獨立比賽項目。 

四、 比賽規則： 
1. 裁判：由大會籌備委員會聘任之。  
2. 抽籤分組：時間另行通知。 
3. 須穿著國術表演服裝(漢裝、燈籠褲，內家拳除外，比賽服裝須繫腰帶)。穿著一般

運動服或其他不合規定之服裝者，裁判在評分表服裝分數欄內會酌予扣分。 
4. 選手須自備器械，其刀、槍、劍、棍之規格規定如下：  

(1) 劍(刀)尖立地時，劍(刀)身不會出現彎曲。長度以直臂垂肘正(反)手持劍(刀)
姿勢為準，單劍(刀)尖須在肩部以上，雙劍(刀)需超過肘端。 

(2) 槍全長不得短於持槍本人直立直臂上舉時從地面到手掌心的長度。 
(3) 棍長度不得低於選手眉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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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選手比賽所須之器械須自備，國中以上者限用傳統(實心)兵器，棍及槍和

雜兵(如大刀、钂、斬馬刀、鈀、叉、戟、官、掃刀等)底部直徑不得小於

2.5 公分。 
※國內國小學生、國外選手請選用適當器械，不受本規定限制。 

5. 選手比賽進行時，若兵器發生損斷而停頓，即由主任裁判當場宣告失格並停止比

賽，裁判不予計分，選手不得要求重新比賽。 
6. 依據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 九十一年編印之國際國術規則 ；如規則有爭議，

以中文版為準。規則中如有未盡事宜，則以審判委員會議之決議為最終判決。 
團練限 4-6 人，未足 4 人者，由主任裁判將於最後得分中，以每少一人扣 0.2
分計之。註冊後因故必須換人或減少時請出示證明文件。 

五、 報名費： 
1. 國內隊伍(國內賽)： 

(1) 單練每人 1-2 項 500 元，每位選手最多可報名比賽三項 700 元 
   (南拳、北拳、內家拳、刀、槍、劍、棍、雜兵等各一套)。 
(2) 對練報名費每組 500 元。 
(3) 拳術、兵器團練報名費每組 1,000 元，團練每組限 4~6 人。 

2. 國際隊伍：請參考 2014 年國際武術邀請賽大會規程。 
六、 評分標準：採計五角裁判分數，去除最高分及最低分之無效分數後，剩餘三個

分數之平均為絕對分數，絕對分數扣除主任裁判加扣分後為該選手之應得分數。 
應得分數相同時： 
1. 無效分平均值較接近應得分數者列前。 
2. 無效分平均值，高者列前。 
3. 無效分中，低無效分較高者列前。 
4. 如應得分數仍相等，則並列名次。 

七、 名次錄取： 
1. 個人獎：套路個人賽、對練、團練每組比賽 2～3 人(組)取一名，4～6 人(組)

取二名，7～9 人(組)取三名，10～12 人(組)取四名，13～15 人(組)取五名，

16 人(組)(含)以上取六名，一～三名頒給獎牌(金牌、銀牌、銅牌)及獎狀，

四～六名頒給獎狀。 
2. 團體獎：總錦標成績按各隊參加比賽選手在各級比賽中所獲成績之總合計算，

各取前六名積分（７、５、４、３、２、１）累計之。錄取團體優勝六名，

頒發獎盃。若項目分組僅 1 單位(人)參賽時，改為表演頒發優勝獎狀者，不

計團體成績。 
3. 成績優秀獎：大會裁判組在個人獎之外，對於選手表現優異者另外推薦頒給優

秀獎獎狀。 
4. 參加獎：凡參加單位之領隊、教練、管理及選手，頒發參加獎獎狀乙紙。 

 
 (貳) 競技太極拳大會規章：  

深受台灣武術界重視的菁英盃國術錦標賽已進入第九屆，為了將中華武術完整的展

現，未來傳統武術與新興的競技武術將同台展現，本屆菁英盃國術錦標賽將先舉行競

技太極拳武術套路錦標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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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比賽方式： 
1. 競技太極拳武術項目：  

 
 
 
 

2. 比賽年齡分組: 按選手年齡及性別分組 
(1) 甲組：15 足歲以上 
(2) 乙組：12 足歲以上~15 歲以下(未滿) 
(3) 11 歲以下不分組 

註： 以上各組若人數不足或過多，大會有合併、細分或刪除各組比賽決定權。 
(單人單組不成賽) 

3. 國內各武術團體，全國公、私立各級學校皆可報名，唯不接受個人報名。 
4. 按選手年齡及性別分組，每隊每組每項目男女至多可各報名六人。每人二項。 

二、 比賽規則： 
1. 裁判：由大會籌備委員會聘任之。 
2. 抽籤分組：時間另行通知。 
3. 比賽時間： 

             甲組：42式拳-5~6分鐘；42式劍-4~5分鐘 
             乙組：24式拳-4~5分鐘；32式劍-3~4分鐘 

4. 選手服裝規定:  
(1) 對襟小褂，中式立領，七對中式直絆，須長袖，上衣長度不得超過本人直臂

下垂時中指指尖，男、女皆同，但國小組選手之比賽服裝上衣長度不限。 
(2) 燈籠袖，袖口為克夫。                              
(3) 中式燈籠褲。 
(4) 布料任選，顏色任選，必須是單色。 
(5) 周身1厘米邊，可用不同單色、面料。   
(6) 不扎腰巾。 
(7) 運動布鞋或功夫鞋。 

5. 競賽器械的規格: 
            劍：長度以直臂垂肘反手持劍的姿勢為準，劍尖不 

得低於本人的耳上端，須有劍穗。 
          重量：包括劍穗，男子組不得輕於 0.6 公斤； 

女子組不得輕於 0.5 公斤；國小組不受限制。 
          劍身的硬度：劍垂直倒置，劍尖觸地，劍尖至劍柄 20 公分處(測量點)距地面

的垂直距離不得少於 10 公分。 
6. 依據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編制最新國際太極拳規則。規則中如有未盡事宜，

則以審判委員會議之決議為最終判決。 
三、 報名費：每項 500 元。因比賽場次有限，報名額滿截止。 
四、 評分標準：採計五角裁判分數，去除最高分及最低分之無效分數後，剩餘三個

分數之平均為絕對分數，絕對分數扣除主任裁判加扣分後為該選手之應得分數。 
應得分數相同時： 

組別 太極拳 太極劍 
甲組 42 式拳 42 式劍 
乙組 24 式拳 32 式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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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無效分平均值較接近應得分數者列前。 
2. 無效分平均值，高者列前。 
3. 無效分中，低無效分較高者列前。 
4. 如應得分數仍相等，則並列名次。 

五、 名次錄取： 
1. 個人奬：每組每項比賽 2~3 人取一名，4~6 人取二名，7~9 人取三名，                          

10~12 人取四名， 13~15 人取五名， 16(含 )人以上取六名，一 ~三名                          
頒給奬牌(金牌、銀牌、銅牌)及奬狀，四~六名頒給奬狀。 

2. 全能奬：各組個人各項成績總合計取前三名發給奬盃一座及奬狀一張。 
※各組比賽人數如未達六人不頒發全能奬 

3. 參加奬：凡參加單位之領隊、教練、管理及選手，頒發參加獎獎狀乙紙。 
 

 (叁) 傳統陳氏、楊氏太極拳套路大會規章：  
深受台灣武術界重視的菁英盃國術錦標賽已進入第九屆，為了將中華武術完整的展

現，未來傳統武術與新興的競技武術將同台展現，本屆菁英盃國術錦標賽將先舉行傳

統陳氏、楊氏太極拳套路錦標賽。 
一、 比賽方式： 

1. 傳統陳氏、楊氏太極拳極短兵器項目：  
       兵器：刀、劍、扇、棒 

2. 比賽年齡分組: 按選手年齡及性別分組 
(1) 青少年組(含大專)：7-25 歲(1989~2007) 
(2) 社會組：26-50 歲(1964~1988) 
(3) 長青組：51-71 歲以上(1943 前~1963) 
註： 以上各組若人數不足或過多，大會有合併、細分或刪除各組比賽決定權。 
(單人單組不成賽) 

3. 國內各武術團體，全國公、私立各級學校皆可報名，唯不接受個人報名。 
4. 按選手年齡及性別分組，每隊每組每項目男女至多可各報名六人。每人二項。 

二、 比賽規則： 
1. 裁判：由大會籌備委員會聘任之。 
2. 抽籤分組：時間另行通知。 
3. 比賽時間： 

            一組二人上場，時間5~6分鐘 
4. 選手服裝規定:  

(1) 對襟小褂，中式立領，七對中式直絆，須長袖，上衣長度不得超過本人直臂

下垂時中指指尖，男、女皆同，但國小組選手之比賽服裝上衣長度不限。 
(2) 燈籠袖，袖口為克夫。                              
(3) 中式燈籠褲。 
(4) 布料任選，顏色任選，必須是單色。 
(5) 周身1厘米邊，可用不同單色、面料。   
(6) 不扎腰巾。 
(7) 運動布鞋或功夫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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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依據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編制最新國際太極拳規則。規則中如有未盡事宜，

則以審判委員會議之決議為最終判決。 
三、 報名費：每項 500 元。因比賽場次有限，報名額滿截止。 
四、 評分標準：採計五角裁判分數，去除最高分及最低分之無效分數後，剩餘三個

分數之平均為絕對分數，絕對分數扣除主任裁判加扣分後為該選手之應得分數。 
應得分數相同時： 
1. 無效分平均值較接近應得分數者列前。 
2. 無效分平均值，高者列前。 
3. 無效分中，低無效分較高者列前。 
4. 如應得分數仍相等，則並列名次。 

五、 名次錄取： 
1. 個人奬：每組每項比賽 2~3 人取一名，4~6 人取二名，7~9 人取三名，                          

10~12 人取四名， 13~15 人取五名， 16(含 )人以上取六名，一 ~三名                          
頒給奬牌(金牌、銀牌、銅牌)及奬狀，四~六名頒給奬狀。 

2. 全能奬：各組個人各項成績總合計取前三名發給奬盃一座及奬狀一張。 
※各組比賽人數如未達六人不頒發全能奬 

3. 參加奬：凡參加單位之領隊、教練、管理及選手，頒發參加獎獎狀乙紙。 
 

 (肆) 散打錦標賽大會規程： 
一、 選手分級：每隊每級限報一人，不得跨級報名。 

1. 男子 
(1) 56 公斤級：56 公斤以下（含 56.00 公斤） 
(2) 60 公斤級：60 公斤以下（56.01 公斤至 60.00 公斤）  
(3) 65 公斤級：65 公斤以下（60.01 公斤至 65.00 公斤）  
(4) 70 公斤級：70 公斤以下（65.01 公斤至 70.00 公斤） 
(5) 75 公斤級：75 公斤以下（70.01 公斤至 75.00 公斤） 

2. 女子 
(1) 52 公斤級：52 公斤以下（含 52.00 公斤） 
(2) 60 公斤級：60 公斤以下（52.01 公斤至 60.00 公斤）  
※比賽場次有限，報名額滿截止。 

二、 參加辦法：每隊最多可報名男選手 4 人、女選手 2 人。 
1. 年齡規定：年滿 18 足歲，但未超過 35 足歲（西元 1979~1996 年），散手選手

須身心健全，可以參加激烈比賽者。 
2. 散打選手報名時需繳交切結書，未滿 20 歲並須家長簽名同意，並得自行增額

投保人身保險。 
三、 比賽辦法： 

1. 比賽規則：採用中華民國國武術總會最新修訂出版之國際武術散手競賽 
規則；如有未盡事宜，則以審判委員會議之決議為最終判決。 

2. 比賽制度：採單淘汰制。  
3. 審判技術人員： 

(1) 裁判人員：由大會籌備委員會聘任之。 
(2) 審判委員：由大會籌備委員會聘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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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過磅抽籤領隊會議：賽前 90 分鐘由大會廣播通知。  
5. 服裝護具：選手必須穿戴符合國際武術散手競賽規則規定比賽服裝及護具參加

比賽；穿著與比賽護具相同顏色之背心和短褲；選手須自備符合國際武術競

賽規則規定之護具(含護齒、護襠、拳套、護頭、護胸)，護襠必須穿在短褲內。 
四、 報名費：每人 800 元（內含比賽報名費及保險費傷殘 10 萬醫療 1 萬） 
五、 名次錄取： 

1. 個人獎：各級比賽給獎人數不超過參賽人數的 1/2，至多取四名給獎，一～三

名頒給獎牌（金牌、銀牌、銅牌）及獎狀，四名頒給獎狀。 
2. 團體獎：總錦標成績按各隊參加比賽選手在各級比賽中所獲成績之總合計算，

各按得獎名次倒算積分，第一名再加 1 分（例如取 4 名分別為５、３、２、

１）累計之。錄取團體優勝三名，頒發獎盃、獎狀。 
※參加組數未滿 6 組不頒發團體獎 

 
 (伍) 摔角示範賽大會規程： 

一、 選手分級：每隊每級限報一人，不得跨級報名。 
1. 男子(國中、高中、大專及社會四組) 

(1) 第一級：50.04 公斤以下。 
(2) 第二級：50.05 公斤至 55.04 公斤以下。 
(3) 第三級：55.05 公斤至 60.04 公斤以下。 
(4) 第四級：60.05 公斤至 65.04 公斤以下。 
(5) 第五級：65.05 公斤至 70.04 公斤以下。 
(6) 第六級：70.05 公斤至 75.04 公斤以下。 
(7) 第七級：75.05 公斤至 80.04 公斤以下。 
(8) 第八級：80.05 公斤至 90.04 公斤以下。 
(9) 第九級：90.05 公斤至 100.04 公斤以下。 
(10) 第十級：100.05 公斤以上。 

2. 女子(國中、高中、大專及社會四組) 
(1) 第一級：46.04 公斤以下。 
(2) 第二級：46.05 公斤至 50.04 公斤以下。 
(3) 第三級：50.05 公斤至 54.04 公斤以下。 
(4) 第四級：54.05 公斤至 58.04 公斤以下。 
(5) 第五級：58.05 公斤至 62.04 公斤以下。 
(6) 第六級：62.05 公斤至 66.04 公斤以下。 
(7) 第七級：66.05 公斤至 70.04 公斤以下。 
(8) 第八級：70.05 公斤至 80.04 公斤以下。 
(9) 第九級：80.05 公斤至 90.04 公斤以下。 
(10) 第十級：90.05 公斤以上。 

二、 參加辦法：  
1. 年齡規定：年滿 12 歲以上之男、女賽員。 
2. 未滿 18 歲者，需家長同意書。 

三、 比賽辦法： 
1. 比賽規則：採用中華民國摔角協會 91 年頒布最新比賽規則。 
2. 比賽制度：採單淘汰制。 
3. 審判技術人員： 

(1) 裁判人員：由大會籌備委員會聘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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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審判委員：由大會籌備委員會聘任之。 
4. 過磅抽籤領隊會議：賽前 90 分鐘由大會廣播通知。 
5. 服裝護具：選手應自備摔角衣(白色，背面書寫代表縣市之簡稱三個粗黑字，

每字 12 公分見方以上由左而右書寫)及摔角褲(黑色長褲，褲腳有彈性束口，
不得使用拉鍊)，摔角帶由大會提供。 

6. 器材設備：競賽場地器材及設備，依據摔角比賽規則辦理。 
7. 醫務管制： 

(1) 運動禁藥檢測：依競賽規則第十四條規定辦理。 
(2) 女性性別檢查：必要時在競賽期間得進行女性性別檢查。 

四、 報名費：每人 300 元。 
五、 名次錄取： 

1. 個人獎：各級比賽給獎人數不超過參賽人數的 1/2，至多取四名給獎，一～三
名頒給獎牌（金牌、銀牌、銅牌）及獎狀，四名頒給獎狀。 

2. 團體獎：總錦標成績按各隊參加比賽選手在各級比賽中所獲成績之總合計算，
各按得獎名次倒算積分，第一名再加 1 分（例如取 4 名分別為５、３、２、
１）累計之。錄取團體優勝三名，頒發獎盃、獎狀。 

※參加組數未滿 6 組不頒發團體獎 
 

(陸) 國際賽 
一、 參加辦法： 

1. 由大會徵召過去參賽表現優異者組成中華隊。 
2. 由各隊伍依興趣自由組隊報名參加。 

   ※國內選手如欲參加國際組須提供相關比賽得獎證明。(菁英盃、青年盃) 
※目前只開放國術錦標賽、競技太極拳及傳統陳氏、楊氏太極拳套路比賽 

二、 比賽方式：同國內賽各項比賽規程。 
三、 比賽規則：同國內賽各項比賽規程。 
四、 報名費：每項 1,500 元，會務費 500 元。(由大會徵召者不需繳交報名費)  
五、 評分標準：同國內賽各項比賽規程。 
六、 名次錄取：每組錄取金獎、銀獎，銅獎，以及優秀獎若干。 
※國內賽與國際賽報名場次相加不得超過三場。(團練、對練不在此限) 

 
(柒) 國術名家示範觀摩表演：由大會邀請武術名家展演。 
 
拾伍、注意事項： 

1. 賽員應帶賽員證於規定時間到檢錄處報到，器械比賽者請帶兵器參加檢錄，器械規

格不符者請勿使用。檢錄後於預備區等候出場比賽，出賽前唱名，大會唱名三次

不到視為棄權，請各領隊、教練注意選手賽程。 
2. 各隊報名選手超過六名時可設領隊、教練、管理各一人，否則只設教練(或領隊、

管理)一名，並指定一聯絡人負責與大會接洽相關事宜。 
3. 須穿著國術表演服裝（內家拳以外，比賽服裝須繫腰帶。），穿著一般運動服或其

他不合規定之服裝者，裁判在評分表服裝分數欄內會酌予扣分。 
4. 凡參賽之隊職賽員，大會供應茶水，比賽期間午餐請自備或自費向現場特約廠商訂

購便當；交通、住宿、早晚餐，由各單位自行負責。 
5. 凡因參賽選手及其所攜帶物造成大會場地設施被破壞時，應依規定照價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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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請每位選手尊重大會之相關規定，期使本次比賽能圓滿成功。 
7. 本項比賽投保團體公共意外責任險，請各賽員仍須注意安全。 
8. 為因應大會特刊編製需求，請於報名時，附上該隊之介紹資料(200~500 字)，凡未

附者視同放棄此權益。 
9. 頒獎時請帶賽員證確認身分，接受頒獎。 

拾陸、申訴：凡在比賽中發現有違反競賽規則或冒名頂替及成績登錄與計算錯誤時，於事

件發生三十分鐘內，由領隊具名以書面向審判委員會提出申訴，並繳交保證金$5,000
元整，以審判委員會之裁決為終決，若申訴成立，則退回保證金。 

拾柒、罰則： 
1. 參賽選手如有資格不符或冒名頂替，經查屬實除取消資格及各項成績，並收回已發

給之獎牌及獎狀。 
2. 選手因故未能出賽，由領隊或教練於檢錄時，提出書面證明文件，否則扣團體成績

0.5 分。 
3. 參賽之選手或隊職員應尊重會場秩序，嚴重違反或公然辱罵裁判者取消該隊比賽資

格。 
4. 凡未出席參加本大會開幕典禮之比賽隊伍，扣團體總成績 0.5 分。 

拾捌、附則：本競賽規程如有未盡事宜，由大會修訂補充規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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